
2018年 5 月 19 日 星期六

B105

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证券代码：000861� � � �证券简称：海印股份 公告编号：2018-25号

证券代码：127003� � � �证券简称：海印转债

广东海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18年5月18日（星期五）下午14:5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8年5月18

日9:30-11:30和13:00-15:00；通过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8年5月

17日15:00至2018年5月18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

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东华南路98号海印中心29楼会议厅

3、会议召开方式：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邵建明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9人， 代表股份1,172,699,482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52.1228％。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5人，代表股份1,172,543,90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52.1159％。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155,58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69％。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6人，代表股份1,512,06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67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1,356,48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603％。通过网

络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155,58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69％。

3、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各项议案表决情况如

下：

（一）审议通过《2017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议案表决情况:

同意1,172,588,00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05％；反对53,48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6％；弃权5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9％。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为：

同意1,400,5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2.6273％；反对53,48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5369％；弃权5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8358％。

（二）审议通过《2017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议案表决情况:

同意1,172,588,00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05％；反对111,48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为：

同意1,400,5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2.6273％；反对111,48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372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三）审议通过《2017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议案表决情况:

同意1,172,588,00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05％；反对111,48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为：

同意1,400,5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2.6273％；反对111,48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372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四）审议通过《2017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议案表决情况:

同意1,172,588,00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05％；反对53,48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6％；弃权5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9％。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为：

同意1,400,5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2.6273％；反对53,48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536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3.8358％。

（五）审议通过《2017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议案表决情况:

同意1,172,588,00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05％；反对111,48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为：

同意1,400,5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2.6273％；反对111,48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372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六）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8年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

同意1,172,588,00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05％；反对111,48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为：

同意1,400,5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2.6273％；反对111,48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372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七）审议通过《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18-2020年）》。

议案表决情况:

同意1,172,543,90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67％；反对155,58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3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为：

同意1,356,4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9.7107％；反对155,58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289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戎魏魏、陈小嫚

（三）结论性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

会议的人员及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真实、合

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二）律师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海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五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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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爱仕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8�年 5�月 18�日（星期五）下午 13:00�（2）网络投票时间：

2018年5月17日－2018年5月18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8年5月18日上午9:

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8年

5月17日15:00至2018年5月18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温岭市经济开发区科技路2号。

3、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陈合林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7、股东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3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184，592,102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52.3156%。其中：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6名，代表股

份184,319,10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53.2368%。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7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273,00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0789%。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9名，代表股份15,472,602股，占上市公司总

股份的4.4689%。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投资者2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15,199,602股，占

公司总股份的4.3901%。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7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73,000股，占公司

总股份的0.0789%。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管出席了会议，上海锦天城律师事务所2名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审议了提案， 并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了表决。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2017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184,494,90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73％；反对97,2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2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

2、审议通过《2017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184,494,90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73％；反对97,2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2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

3、审议通过《2017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同意184,494,90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73％；反对97,2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2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

4、审议通过《2017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184,494,90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73％；反对97,2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2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

5、审议通过《关于2017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同意184,484,60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18％；反对107,5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8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365,10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052%；反对107,5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694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

6、审议通过《关于聘请公司2018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184,494,90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73％；反对97,2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2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375,40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718%；反对97,2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628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

7、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18年-2020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同意184,494,90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73％；反对97,2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2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375,40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718%；反对97,2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628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

8、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184,494,90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73％；反对97,2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2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375,40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718%；反对97,2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52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

此提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锦天城律师事务所金海燕、李青律师到会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认为：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

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

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作出的决议均合法有效。

四、会议备查文件

1、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爱仕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八年五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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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8年5月1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亲贤北街9号双喜广场26层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7,905,244,34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3.6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

徐培忠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8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李军先生出席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17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905,214,242 99.9996 30,100 0.0004 0 0

2、议案名称：2017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905,214,242 99.9996 30,100 0.0004 0 0

3、议案名称：2017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905,199,442 99.9994 44,900 0.0006 0 0

4、议案名称：2018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905,199,442 99.9994 44,900 0.0006 0 0

5、议案名称：2017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905,145,242 99.9987 99,100 0.0013 0 0

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8年度审计机构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905,204,942 99.9995 39,400 0.0005 0 0

7、议案名称：关于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77,912,560 99.9989 39,400 0.0011 0 0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与海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债转股合作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77,907,060 99.9988 44,900 0.0012 0 0

9、议案名称：关于2018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897,534,992 99.9024 7,709,350 0.0976 0 0

10、议案名称：关于2018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896,547,933 99.8899 8,696,409 0.1101 0 0

11、议案名称：2017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904,227,183 99.9871 1,017,159 0.0129 0 0

1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合资设立海南泰垦体育旅游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77,927,360 99.9993 24,600 0.0007 0 0

同时本次股东大会还听取了《2017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议案名称：2017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 7,111,484,770 100 0 0 0 0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690,984,100 100 0 0 0 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102,676,372 99.9035 99,100 0.0965 0 0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通股股东 8,951,409 98.9050 99,100 1.0950 0 0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东 93,724,963 100 0 0 0 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1 2017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793,660,472 99.9875 99,100 0.0125 0 0

2

关于续聘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8年度审计机

构的议案

793,720,172 99.9950 39,400 0.0050 0 0

3 关于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793,720,172 99.9950 39,400 0.0050 0 0

4

关于公司与海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

署《债转股合作协议》暨关联交易的

议案

793,714,672 99.9943 44,900 0.0057 0 0

5 关于2018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786,050,222 99.0287 7,709,350 0.9713 0 0

6

关于公司合资设立海南泰垦体育旅游

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793,734,972 99.9969 24,600 0.0031 0 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第7、8、12项议案为关联议案，公司控股股东永泰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其持有的公司股份4,027,292,382股不计入上述议案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2、本次股东大会第5项议案为特别议案，该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

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谢静律师、施学敬律师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

程序及表决结果、临时提案的提出与表决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

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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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因美婴童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贝因美婴童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于2018年5月18日上午10点在

公司二十三楼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8年5月18日上午9：30-11:30，下午

13：00-15：00。 本次会议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8年5月17日

下午15：00至2018年5月18日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

议由公司董事长王振泰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

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29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605,554,26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59.2218%，其中：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10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543,006,182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53.1047%。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和交易系统投票的股东19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62,548,078�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6.1171� %。

2、其中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中小股东，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

单独或者合并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计24人，代表股份63,186,

97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6.1795� %。

3、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上海东方华银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列席

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表决情况如下：

1、《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谢宏、Johannes� Gerardus� Maria� Priem、朱晓静、何晓华、李军、鲍晨

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具体表决结果如

下：

1.1提名谢宏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 同意1,052,425,125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3.795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574,77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4.0749%。

表决结果：【当选】

1.2�提名Johannes� Gerardus� Maria� Priem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同意484,455,49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002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161,26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8378%。

表决结果：【当选】

1.3提名朱晓静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同意484,455,59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002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161,36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8380%。

表决结果：【当选】

1.4提名何晓华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同意484,450,59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001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96,476,36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469.2049%。

表决结果：【当选】

1.5提名李军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同意526,386,30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926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490,96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2.3596%。

表决结果：【当选】

1.6提名鲍晨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同意526,360,10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922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464,77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2.3182%。

表决结果：【当选】

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

总数的二分之一。

2、《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汪祥耀、马涓、倪建林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为自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汪祥耀、马涓、倪建林的独立董事任职资格和独立性经深圳证券交

易所备案审核无异议。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2.1�提名汪祥耀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同意593,064,55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37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50,697,27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80.2337%。

表决结果：【当选】

2.2�提名马涓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同意593,085,55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40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50,718,27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80.2670%。

表决结果：【当选】

2.3提名倪建林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同意593,064,55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37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50,697,27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80.2337%。

表决结果：【当选】

3、《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七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强赤华、叶根银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与职工代表

监事柴灵莺共同组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任期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其中最近

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单

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3.1�提名强赤华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同意593,085,55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40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50,718,27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80.2670%。

表决结果：【当选】

3.2�提名叶根银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同意593,064,55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37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50,697,27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80.2337%。

表决结果：【当选】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东方华银律师所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

贵司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

程序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大会规则》的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

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公司与会董事签字的《公司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东方华银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贝因美婴童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贝因美婴童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八年五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608� � � �证券简称：江苏国信 公告编号：2018-031

江苏国信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书面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18年5月18日（星期五）下午14:30开始，会期半天。

（2）网络投票时间：2018年5月17日至2018年5月18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8年5月18日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

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8年5月17日15:00-2018年5月18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南京国信大酒店三楼神州厅

3.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书面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浦宝英女士

6.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10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2,832,504,101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87.069707%。其中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8名，代表

有表决权股份数2,832,480,501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87.06898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2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23,600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0.000725%。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和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共6

人，代表股份数106,875,342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285293%。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朱东

律师、朱春雨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书面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表决情况

如下：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书面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表决情况

如下：

1、审议并通过了《2017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票2,832,504,00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999996%；反对票1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04%；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

2、审议并通过了《2017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票2,832,504,00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999996%；反对票1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04%；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

3、审议并通过了《2017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赞成票2,832,504,00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999996%；反对票1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04%；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赞成票106,875,24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06%%；反对票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94%；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4、审议并通过了《2017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票2,832,504,00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999996%；反对票1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04%；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

5、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续聘2018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票2,832,480,50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999167%；反对票23,6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833%；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赞成票106,851,74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7918%；反对票23,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22082%；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6、审议并通过了《2017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赞成票2,832,504,00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999996%；反对票1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04%；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赞成票106,875,24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06%；反对票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94%；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7、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2018年度新增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因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江苏省国信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江苏舜天国际

集团有限公司、江苏舜天国际集团机械进出口有限公司、江苏舜天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在表决时

予以回避，不参与投票表决，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2,725,628,759股不计入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实际有表决权股份数为106,851,742股。

表决结果：赞成票106,875,24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999906%；反对票100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94%；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赞成票106,875,24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06%%；反对票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94%；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8、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票2,832,504,00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999996%；反对票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弃权票1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0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赞成票106,875,24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06%%； 反对票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票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94%。

四、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向本次股东大会作了2017年度述职报告。 公司独立董事的述职报告全文已

于 2018年4月26日刊登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朱东律师、朱春雨律师到会见证，并出具了《法

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等相关事宜符合法

律、法规、规范、《公司章程》和《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股东大会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目录

1、经出席现场会议董事签字确认的公司《2017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国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5月19日

证券代码：002321� � � �证券简称：华英农业 公告编号：2018-067

河南华英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高管增持公司股份的进展

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河南华英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5月18日收到公司董事长

兼总经理曹家富先生通知， 曹家富先生于2018年5月16日、5月17日、5月18日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分别增持本公司股份865,000股、214,000股、260,000股，合计增持1,339,

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25%，合计增持金额约997.18万元。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增持的基本情况

增持人 增持方式 增持日期 增持均价（元） 增持股数（股） 增持比例（%）

曹家富 竞价交易 2018年5月18日 7.541 260,000 0.05

曹家富 竞价交易 2018年5月17日 7.408 214,000 0.04

曹家富 竞价交易 2018年5月16日 7.429 865,000 0.16

二、本次增持前后持股情况

增持人

本次增持前直接持有股份 本次增持后直接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曹家富 1,890,000 0.35 3,229,000 0.60

三、其他说明

1、公司于2018年3月27日在公司指定信息媒体披露了《关于公司高管拟增持公司股份的

公告》（公告编号：2018-040）。本次增持为上述增持计划的一部分。

2、董事长兼总经理曹家富先生承诺：在增持期间及在增持完成后 6个月内不转让所持公

司股份，并严格遵守证监会、交易所相关规定，不进行内幕交易、敏感期买卖、短线交易等违

法违规行为。

3、公司将继续关注公司高管增持公司股份的情况，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特此公告

河南华英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五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321� � � �证券简称：华英农业 公告编号：2018-068

河南华英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二）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河南华英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河南陈州华英禽业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陈州华英” ）于近期收到由淮阳县财政国库支付中心拨付的企业发展扶

持资金129.68万元。详情如下：

根据淮阳县政府、淮阳县财政局对淮阳县产业集聚区管理委员会《关于对扶持淮阳县宏

源传动件、周口星光辉服装、神农水泵、银丰塑料、陈州华英、河南中玻玻璃等政策扶持资金

及解决河南龙都文化娱乐有限公司垫付架设高压线路费用资金拨付的申请报告》（淮集资金

【2018】09号）的批复，近日，陈州华英收到拨付的企业发展扶持资金129.68万元。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的有关规定，上述拨付款计属于与收益相关

的政府补助，一次性计入当期损益。具体会计处理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的结果为准。该项

资金的取得将会对公司2018年度的经营业绩产生一定的影响，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河南华英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五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32� � � �证券简称：雅百特 公告编号：2018-072

江苏雅百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风险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江苏雅百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7年12月15日收到中国证监会

《行政处罚决定书》（[2017]102号）。详情参见公司2017年12月16日披露的《关于收到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99）。同时，公司关注到中

国证监会微信公众号"证监会发布"于2017年12月15日发布的文章《证监会严查上市公司财务

造假 整治市场乱象》中提到"近日，证监会查处了江苏雅百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雅百特）以虚构海外工程项目和国内外建材贸易的方式虚增业务收入，粉饰财务报表的重大

信息披露违法案件。……雅百特的上述违法行为涉案金额巨大、情节严重。根据在案事实证

据和相关法律规定，我会决定，对雅百特处以《证券法》规定的顶格罚款60万元，对直接负责

的主管人员陆永处以30万元顶格罚款，并采取终身市场禁入措施，对其他有关责任人员依法

分别予以行政处罚或采取市场禁入措施。对本案涉及中介机构涉嫌未勤勉尽责等违法行为，

我会将严查到底，绝不姑息；对本案已涉嫌构成刑事犯罪的有关事实，我会将移送司法机关

进一步追究刑事责任"的新闻内容。

公司作出如下风险提示： 如果公司被认定为重大信息披露违法或者后续因涉嫌违规披

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被依法移送公安机关的，公司股票交易可能将被实行退市风险警示，

存在暂停上市或终止上市的风险。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江苏雅百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5月19日


